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香 港 主 要 營 業 地 點 地 址 變 更  

 
新華通訊頻媒控股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董事會（「董事會」）（「董

事」）宣佈，自二零二六年二月二十六日起，本公司於香港之主要營業地

點的地址將變更為以下：  
 
香港   
皇后大道中  183 號   
中遠大厦 37 樓 3710 室  
 

 
承董事會命  

新華通訊頻媒控股有限公司  
主席  

 勞國康  
 
 

香港，二零二六年⼆月二十六日  
 
 
於本公告日期，董事會包括三名執行董事，即勞國康先生、林雙先生及陳瑞庭先
生；三名非執行董事，即王冠女士、陳雲女士及袁家泰先生；及四名獨立非執行董
事，即王琪先生、邱伯瑜先生、梁雅達先生及梅基本先生。 

 


